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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赛石园林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05 月 21 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赛石园林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

石园林”）及其全资子公司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园林”）提

供委托贷款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委托贷款概述 

公司本着资金集中管理的原则，对公司本部及下属公司资金实施集中管控，

发挥整体规模优势，降低财务融资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益，盘活存量资金。在

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与银行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银行发放委

托贷款合计人民币 10,000 万元给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期限为 2 年（自委托贷

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7%。 

赛石园林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美晨科技直接持有赛石园林和间接持有杭州

园林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赛石园林的基本情况： 

名  称：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89号杭州城西花鸟工艺品市场 3楼 



法定代表人：郭柏峰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捌佰伍拾玖万柒仟叁佰元 

成立日期：2001年 07月 26日 

营业期限：2001年 07月 26日至 2021年 07月 26日止 

经营范围：服务：园林绿化咨询、设计施工及管理，农林作物种植的技术服

务，园林古建筑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及管理，市政公用工程咨询、设计、施工

及管理（以上施工凭资质证经营），生态修复技术、水土保持技术、生态环保产

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批发，零售：花卉，盆景；（含

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杭州园林的基本情况 

名  称：杭州市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杭州市云居山 4 号 

法定代表人：张杭岭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玖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 02月 28日 

营业期限：2003年 02月 28日至 2033年 02月 27日止 

经营范围：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具体范围按[1999]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2358号资格证书经营），承包：园林、古典建筑（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贰

级），境外古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古建筑维修保护，近现代文物建筑

维修保护（壹级）；服务：生态修复技术，水土保持技术，生态环保产品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

人员；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赛石园林的财务状况 

赛石园林 2013年度及 2014 年度经审计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年 145,806.98  18,789.71 74,886.71 7,320.94 

2014年 170,666.24 47,999.22 101,079.25 11,309.51 

4、杭州园林的财务状况 

杭州园林 2013年度及 2014 年度经审计财务状况（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3年 98,433.44 9,476.26 64,376.99 5,960.88 

2014年 128,081.79 36,672.81 70,190.95 9,295.56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委托贷款金额 

公司委托银行向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发放贷款合计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

（10,000万元）。 

2、 资金主要用途 

解决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的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保障全资子公司及

全资孙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3、 委托贷款期限 

合同项下贷款期限为 2年，自委托贷款手续完成、委托贷款发放之日起计算。 

4、 委托贷款利率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 7%。 

5、 委托贷款的发放与回收 

公司在银行开立委托贷款结算账户，由银行负责拨付和回收委托贷款资金事

宜。委托贷款按月结息，到期一次还清本金。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委托贷款的目的 

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全资孙公司，是公司拓展业务领

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认为本次委托贷款有利于保证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的日

常经营及业务拓展所需资金需求，有利于促进其主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助于解

决其在业务拓展过程中遇到的融资问题，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2、风险控制 

由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非轮胎橡胶制品（主要为新型橡胶减震器和新型橡胶

流体管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而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的主营业务为苗木产销、

景观规划设计、园林工程施工、古建修复等。两者所属行业及主要业务领域均不

同，存在生产经营管理、技术、营销、人才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

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以上风险因素可能给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带来经

济损失，从而影响其偿债能力，造成公司的经济损失。 

目前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经营状况良好，业务经营区域已从浙江省拓展到山

东、江苏、上海、云南、新疆、广东、安徽、天津、江西等地，已经具备了从事

大型园林工程施工和跨区域经营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委托贷款有助于保障其经

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公司在对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期间对其生

产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委托贷款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较小。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

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有利于增厚公司业绩，并且符合公司拓展业务领域的战略



布局。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公司向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提供委

托贷款，本次委托贷款有助于保障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孙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委托贷款年利率为7%，定价合理，有利于控制公司整体资金成本，并且财务风险

处于公司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为赛石园林及杭州园林提供委托贷款。 

六、备查文件 

1、《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美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5月 21日 




